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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
保险公司可以将健康保

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
合，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
预、疾病预防、健康体检、
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
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
降低健康风险，减少疾病损
失。

健康保险产品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其分摊的成本不
得超过净保险费的20%。

解读：
以往，保险公司向投保

人提供有价的健康服务，是
监管所不允许的。随着健康
保险的发展以及投保人需求
的进一步提升，新规站在惠
民的角度，对于保险公司开
展健康管理服务有了更开放
的态度，引导保险公司提供
更多的“保险+服务”项目。

如今，伴随保险服务
“触角”从事后补偿向事前
干预延伸，“健康管理”服
务正成为保险市场上的新

“时尚”。
如有公司对于每天步行

达到一定量的投保人，不仅
能提升保障额度，还能拥有
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和奖励。

有公司在微信公众号推
出了一系列健康服务，包括
肠道益生菌检测、基因检
测、亚健康检测、个性化体
重管理和健康评估等。

还有的公司则将人工智
能等技术引入健康管理，开
发了可随时查询心率、血
压、血氧等健康指标的手机
软件。

新规：
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

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
保险产品的，附加险的保险
期限不得小于主险保险期
限。

解读：
两年前，王女士购买了

我市某保险公司的一款重疾
保险附加百万医疗保险组合
产品。根据保险合同，重疾
保险是一款缴费期限为 20
年、保障期限为终身的产
品，而附加的医疗保险为 1
年一投保。尽管在该公司负
责人在公开场合声称，该附
加的医疗保险可以保证续
保。但是，从严格的法律法
规来看，附加的医疗保险并
不能做到保证续保。

针对这一情况，新规有
了专门的要求。业内人士
称，今年12月1日之后，如
果市民购买的健康保险中，
其附加险是无保证续保的产
品，但按照新规“附加险的
保险期限不能少于主险期
限”的规定，则这类无保证
续保的附加保险的长期保障
将有法可依。

新规：
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产

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
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
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
件发展的趋势。

健康保险合同生效后，
被保险人根据通行的医学诊
断标准被确诊疾病的，保险
公司不得以该诊断标准与保
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理由拒绝
给付保险金。

解读：
记者了解到，在医院里

接受癌症治疗，但是某些药
物只能根据医生的处方去院
外的药店购买，对于在院外
购买的这类药物，一般不在
医疗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

对于这类有争议的理
赔，新规有了明确规定。新
规的出台了有利于保险消费
者的条款，将为保险消费者
理赔清除更多的障碍。

新规：
鼓励保险公司采用大数

据等技术提升风险管理水
平，对于事实清楚、责任明
确的健康保险理赔申请，保
险公司可以借助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手段，对被保险人的
数字化理赔材料进行审核，
简化理赔流程，提升服务效
率。

解读：
利用技术手段来提高保

险服务效率，提升老百姓的
保险服务体验，是一大趋
势。宁波在这方面做了积极
探索。今年，宁波银保监局
全面开展银行保险业金融服
务“最多跑一次”改革，引
导银行保险机构以科技赋能
为引领，用好用活“金融+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

“金融+智能机具”“金融+物
流”等“金融+”战略，梳
理办事环节，改造服务流
程，跑出金融服务“加速
度”，跑出人民群众满意度。

9 月份在宁波正式上线
的全国数字健康保险交易示
范性平台通过对居民医疗、
保险、健康等大数据整合，
打通医疗、社保与商保之间
的数据“堵点”,简化投保、
理赔流程，降低保险机构调
查成本，有效解决群众“投
保容易理赔难”、保险机构
案件调查难、医疗卫生机构
数据对接难问题，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核保、核赔调查
及快赔服务。据介绍，目前
已有两家保险公司可实现快
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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